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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以此件为准 粤商务贸函〔2023〕64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

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相关工作的

补充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有关组展单位：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，

加大力度鼓励引导我省企业利用展会平台走出去开拓多元化国

际市场，帮助企业抢订单、稳市场，推动我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

展，我厅选定了一批线下、线上展会平台作为 2023 年重点打造

的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。请你单位协助做好相关

发动和组织工作，并加大对展览平台的支持力度。现就有关支持

政策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（线下）

（一）重点展会。对在我省注册（不含深圳）企业在 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内，参加经广东省商务厅比选确定的境

外展会（附件 1），每家企业每个境外展会最多可申请 1 个标准

展位（每个标准展位按 9 平方米计），展位费按不超过 80%且最

高不超过 30,000 元的标准予以支持;具体支持标准根据国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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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划分（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一般性展会。对在我省注册（不含深圳）企业在 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内，参加其他境外展会，每家企业每个

境外展会项目最多可申请 1个标准展位（每个标准展位按 9平方

米计），展位费按不超过 50%且最高不超过 18,000 元的标准予以

支持。

原则上每家企业申报线下展会不得超过 5个。

二、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（线上）

对在我省注册（不含深圳）企业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内，参加经广东省商务厅比选确定的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

品线上境外展览平台（附件 2），每家企业每个线上展会按不超

过 80%且最高不超过 5,000 元的标准予以支持。

原则上每家企业申报线上展会不得超过 5个。

附件：1.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列表

（线下展）

2.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线上境外展览平台

列表（线上展）

3.2023 年“粤贸全球”广东商品境外展览平台展位

费补贴标准（线下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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